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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文件

南海研字〔2025〕184 号

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关于印发《中国
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生公寓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所属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规范研究生公寓管理，营造良好的住宿环境，对《中

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生公寓管理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经

2025年第14次所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

2025年11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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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
研究生公寓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研究生公寓是研究生学习、生活、休息的重要场所，

也是进行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。为进一步

规范研究生公寓管理，营造良好的住宿环境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各园区

（不包括野外台站）住宿的研究生。

第三条 研究生部负责研究生公寓的统筹管理，后勤职能部门

负责研究生公寓的日常管理。

第二章 公寓入住、调整、退宿管理

第四条 研究生公寓住宿名单由研究生部核准，人员包括在册

的研究生、留学生，提前入所的新生以及已备案的联培生。

第五条 研究生应按要求入住研究生公寓。如特殊原因不在研

究生公寓住宿的，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家属和导师同意后

报研究生部审批备案，不再保留其床位。

第六条 办理入住手续时，应与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一起验收房

间内的设备设施（包括消防设备设施、家具、门窗、卫生洁具、

电器、水表、电表等），并核对水电表数后签字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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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研究生入住后必须在指定的房间（床位）住宿。床位

只限研究生本人使用，禁止私自调换、出租、转让；如有特殊情

况需要更换房间（床位），应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研究生部批准后

方可更换。

第八条 因毕业、休学、出国、退学及其他原因需退出公寓的，

应当办理退宿手续。

第九条 下列情形应当退宿：身体、心理原因不适宜集体生活

的；个人习惯严重影响他人正常生活，经协调无法解决的；经发

现长期在外住宿者；违反公寓管理规定情节严重的。

第十条 研究生办理退宿时，应保持室内整洁，物品无损坏、

缺失等情况，结清水电费，归还钥匙。未经批准拒不退宿的，相

关部门有权采取强制措施。

第三章 安全管理

第十一条 研究生应自觉维护公寓安全，增强安全意识和法制

观念，提高防范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，发现可疑现象和安全隐患，

应立即向相关部门报告。

第十二条 发现火警、火灾等灾害事故时，应及时采取报警、

撤离现场、灭火等有效应急措施。

第十三条 研究生须增强消防意识，公寓内严禁有以下的行

为，违反者将根据情节轻重给予处罚，直至追究其相应的法律、

经济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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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私自拉接电源。

（2）使用明火。

（3）存放或使用电炉、热得快等电加热器具。

（4）存放、使用易燃、易爆、有毒、有害、放射性、腐蚀性

等危险品。

（5）擅自挪用、损坏消防设备设施及器材。

（6）堆放各种物品、堵塞消防安全通道。

（7）私自改造房间内的设备设施。

（8）为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及其电池充电。

第十四条 妥善保管个人的贵重物品，现金、笔记本电脑等。

离开房间或者休息时，应关好门窗。

第十五条 不得高空抛物；不得在室外窗台（含阳台）摆放花

盆等物品，以免坠落伤人。

第十六条 经研究生部批准，工作人员两人及以上可以进入房

间进行安全、卫生检查及维修服务等工作；在紧急情况下，研究

生部及后勤职能部门有权采取必要的应急处置措施。

第四章 秩序管理

第十七条 研究生之间应和谐友爱、互相宽容，理智处理矛盾

和纠纷，不得辱骂他人、打架斗殴。

第十八条 禁止从事各种商业推销活动或将营销人员领入公

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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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未经批准，不得擅自张贴各类宣传品。

第二十条 未经批准，不得进行集会和宗教活动。

第二十一条 禁止饲养小动物。

第二十二条 禁止大声喧哗、打闹、饮酒等。

第二十三条 禁止摆放及使用杠铃、跑步机等大型健身器材及

开展各种球类运动。

第二十四条 不得从事其他影响他人正常学习和生活的活动。

第二十五条 进出公寓应穿戴整洁，文明着装。

第二十六条 研究生应服从、配合研究所进行安全卫生和纪律

等检查。

第五章 住宿管理

第二十七条 不得将陌生人带入公寓，亲友来访应于当日23:00

之前离开公寓。

第二十八条 禁止私自更换门锁、私配钥匙；禁止将钥匙转交

同房间以外人员。

第二十九条 故意或过失损坏、遗失公寓楼内设备设施的，须

照价赔偿。

第三十条 研究生部定期开展公寓安全与卫生检查，评选优秀

研究生宿舍，对文明、整洁，无违规现象的宿舍给予通报表扬和

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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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一条 对各种违反研究生公寓管理办法的行为，将依据

《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》，视违规情节给予当事

人相应处分。

第六章 住宿费、水电费收取

第三十二条 研究生个人需承担水电费、住宿费，具体收费标

准与缴费方式如下：

1.水电费：按实际发生额收取，一般每年8月由后勤职能部门

负责收取。

2.住宿费：单身公寓收费标准为360元/学年/生，其他研究生

公寓收费标准为600元/学年/生；因特殊情况申请单独住宿的，须

经主管领导审批，收费标准为1200元/学年/生。

3.住宿费缴纳方式：由研究生部在每学年初（9月或 10月）

的助学金中一次性扣减。

第三十三条 若因休学、退学等原因提前退宿，住宿费按实际

剩余的完整月数折算退还。

第三十四条 拟录取新生需提前入住的，以及已备案的联合培

养研究生，住宿费按100元/月标准收取（不足一个月按一个月计

算）。学生须按照入住申请时间或协议约定时间，通过银行转账方

式一次性缴纳至研究所财务账户。住宿费缴纳后，若学生提前退

宿，已缴费用不予退还。

第七章 附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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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

研究所研究生公寓暂行管理办法》（南海研字〔2023〕41号）同时

废止。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由人事教育处（研究生部）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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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综合办公室 2025年 11月 14日印发


